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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太平洋漁業監測與執法之合作條約 

(又稱尼威條約) 

 

本條約締約國： 
根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所顯示之國際法，認為沿岸國於開發、利用、保育及管理其專屬經濟區或漁業

區之漁業資源具有主權上之權利； 
考慮到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 73 條條文規定； 
注意到 1979 年南太平洋論壇漁業局公約之締約國同意依該公約第五條規定，南太平洋論壇漁業委員

會應在漁業監測與執法方面促成區域性的合作與整合； 
考慮到南太平洋地區沿岸國所擁有廣大的專屬經濟區，而此專屬經濟區對南太平洋沿岸國之經濟發展

具有關鍵性之地位； 
因此希望能加強執行其漁業法規並制止違反該等法規之行為； 
同意以下條款： 
第一條 定義 
第一款 本條約用詞之定義如下： 
(a) 捕魚係指： 

 
(i) 尋找或捉、捕或獲取魚類；  

(ii) 企圖尋找或捉、捕或獲取魚類； 

(iii) 從事之行為，其後果可有理由預料為尋找或捉、捕或獲取魚類； 

(iv) 放置、探尋或回收聚魚器或其他有關電子裝備如無線電浮標等； 

(v) 任何海上作業，其目的係直接支援或準備從事本款之任何行為； 

(vi) 使用船舶、飛機從事與本款有關的活動，但有關船舶安全及船員健康安全之緊急措施除外； 

(vii) 加工、運輸或轉載所捕獲之魚。 

   

(b) 漁船：任何艇、船或其他工具用作、裝備用作或正常用作捕魚； 

(c) 外國漁撈協定：係指授權或允許外籍漁船進入本條約任一締約國專屬經濟區作業之契約或協定； 

(d) 外籍漁船：就本條約之締約國而言，並非係該國國籍之漁船； 



(e) 南太平洋論壇漁業局：係指依 1979 年南太平洋論壇漁業局公約設立之組識； 

(f) 補充協定：係指依本條約規定而由本條約二個以上締約國所簽訂之協定或安排。   
 

第二條 與其他條約之關係 

 
第一款 本條約之權利與義務應適用於本條約締約國之間，惟本條約一締約國在其他條約下之權利與義

務仍適用。  

第二款 補充協定可擴充本條約之權利與義務範圍，惟祗對該補充協定之締約國間適用。 

第三條 一般合作 

第一款 依據本條約規定，本條約締約國應在執行漁業法規方面進行合作，並得同意為達此目的之協助

方式。 

第二款 本條約締約國應合作發展區域性一致的漁業監測與執法活動之程序。 

  

第四條 執行最低入漁條件之合作 

  

第一款 本條約締約國應就如何執行最低入漁條件之規定進行合作。 

  

第二款 本條約締約國應確保，除非外籍漁船在南太平洋論壇漁業局之外籍漁船區域性登記冊上有良好

紀錄時，方能核發入漁執照給該外籍漁船。 

  

第三款 本條約締約國應確保，依入漁契約取得入漁執照之外籍漁船至少需隨時依照最低入漁條件中所

訂之標準格式提供報告。 

  

第四款 本條約締約國應確保，依入漁契約取得執照作業之漁船，必需有識別標誌可從海上或空中很清

楚的辨認。 

  

第五款 本條約締約國應儘可能的確保，與外國政府訂定之入漁契約，必須由該國政府對其所屬漁船遵

守入漁契約及其他適用法律規定負責。 



  

第六款 本條約締約國應儘可能的確保，與外國業者包括漁業團體所訂定之入漁契約，必須要求該團體

或業者對其所屬漁船遵守入漁契約規定或其他適用法律規定負責。 

  

  

第五條 資訊交換 

  

第一款 本條約每一締約國在其國內法規範圍允許下，應提供與本條約目的有關之資訊給南太平洋論壇

漁業局或直接給其他的締約國，此項資訊包括但不僅限於下列幾種： 

  

 
(a) 外籍漁船之位置及移動情形；  

(b) 外籍漁船之執照核發情形；及 

(c) 漁業監測與執法之活動。 

   

第二款 依據前款規定，本條約締約國對於上款資訊之報告應發展一致的格式及程序，並發展該等資訊

之有效聯絡溝通方法。 

  

  

第六條 漁業監測與執法之合作 

  

第一款 經由補充協定條款之規定，本條約任一締約國可允許另一締約國在其領海及群島水域內進行漁

業監測與執法之有關活動。在此情況下，締約國執行有關停船、檢查、扣留、指示船駛回港口及扣船之

方法與條件，皆依該被監測國之有關法律規則辦法辦理。 

  

第二款 依前款規定所締結之補充協定，某一締約國在另一締約國領海或群島水域內所扣押之漁船及船

員，應儘快轉交給該國有關當局。 

  



第三款 本條約任何二個或二個以上的締約國間皆可簽訂補充協定，互相合作提供有關進行漁業監測與

執法有關活動所需之人員、船機及其他有關設備。所使用飛機與船舶皆須依附件一之規定加以標識。 

第四款 本條約任一締約國欲授權其官員代表該國政府在另一締約國船舶或飛機上從事漁業監測與執法

工作時，該國政府應以書面方式指定該官員，而該官員亦應持有附件二之身份識別証。 

  

第五款 本條約任一締約國欲授權另一締約國之官員代表其政府在該另一締約國之船舶或飛機上從事漁

業監測與執法工作時，該締約國應以書面方式指定該官員，而該官員應依補充協定規定履行其任務並持

有附件二之身份識別証。 

  

  

第七條 起訴之合作 

  

第一款 藉由補充協定條款之規定，本條約締約國間可訂定對經指控違反某一締約國漁業法律行為人之

引渡程序之條款。 

  

第二款 本條約某一締約國得要求另一因違反其法律而扣留任何人或器具(包括船舶)之締約國，提供其對

該人士或器具執行其漁業法令之協助。扣留國應在其國內法律規定範圍內，在完成其法律訴訟後提供此

項協助。該協助之提供應限於費用之償還或其他由締約國間於每案同意之事項。 

  

第三款 為完成違反漁業法律之司法訴訟程序目的，本條約締約國間得同意，允許某人在某一締約國以

証人或專家身份出庭作証之程序，授權該人在另一締約國法庭作同樣功能之工作。 

  

第四款 當本條約二個或二個以上締約國皆聲稱對某處海域擁有適用漁業法之管轄權時，為履行本條

約，有關締約國應設法採用 1987 年 4 月 2 日美國政府與某些南太平洋島國政府於摩洛斯比港簽訂多邊

漁業合作條約中作為費用收取分配的臨時界線。 

  

  

第八條 處罰執行之合作 

  



倘本條約二個或二個以上之締約國希望某一締約國依其漁業法律而產生之處罰能由另一締約國加以執

行，渠等可藉由補充協定之規定，同意為此目的符合渠等國內法令之程序。 

  

  

第九條 諮商 

  

應本條約三個或三個以上締約國之要求後 90 天內，南太平洋論壇漁業局局長應在締約國同意之時間與

地點，召開會議討論因實踐本條約而產生的問題。 

  

  

第十條 通知 

  

第一款 本條約每一締約國應通知南太平洋論壇漁業局局長其目前之郵遞地址、電傳打字機、電報及傳

真機號碼，及前述任何地址、號碼等變更，俾能收到有關本條約之通知。南太平洋論壇漁業局局長須將

每一締約國之地址通知所有的締約國。 

  

第二款 有關本條約任何之通知皆須以書面方式面交或以郵寄、電傳打字機、電報或傳真機等方式送達

各締約國所通知之地址。 

  

  

第十一條 保管者 

  

本條約之批准書保管者應為尼威政府。 

  

  

第十二條 修正 

第一款 本條約任一締約國皆可向保管者提出修正案，修正案並應依本約第九條規定之諮商會議進行討



論。 

  

第二款 本條約之修正案應經本條約所有締約國之一致同意而採用。 

  

第三款 當保管者收到本條約所有締約國均同意接受修正案之批准書或同意函後，該修正案即立刻生效

或依修正案所載明之生效日期而生效。 

  

第四款 保管者應將修正案生效之日期通知本條約所有締約國。 

  

  

第十三條 最後條款 

  

第一款 本條約應開放給下列國家或領域簽署： 

  

(a) 南太平洋論壇漁業局任一締約國；  

(b) 經其母國授權簽署且願替其承擔國際責任與義務之南太平洋論壇漁業局締約國之屬地。 

第二款 本條約有待經南太平洋論壇漁業局締約國及前款(b)項所提屬地之批准，批准書應交存於保管者。

  

第三款 本條約之生效日期以保管者收到第四份批准書之日期為準。 

  

第四款 本條約應開放給南太平洋論壇漁業局締約國及第一款(b)項所提之屬地加入，加入申請書應交存

於保管者。 

  

第五款 倘本條約所有締約國均同意，非南太平洋論壇漁業局公約之締約國亦可申請加入本條約。 

  



第六款 當某一南太平洋論壇漁業局締約國或第一款(b)項所提屬地之加入，係在本條約已生效後才申

請，對其而言，本條約的生效日期以其將加入書寄存於保管者之日期為準。 

  

  

第十四條 証明與登記 

  

第一款 本條約之原件應寄存於保管者，而保管者應將本條約之影本送達有資格成為本條約締約國之國

家或領域。 

  

第二款 保管者應依聯合國憲章第 102 條規定向聯合國申請登記本條約。 

  

本條約於 1992 年 7 月 9 日經下列有權簽署之各國政府代表在索羅門群島荷尼阿拉簽署。 

澳洲代表 尼威代表 

庫克群島代表 帛琉代表 

密克羅尼西亞聯邦代表 巴布亞新幾內亞代表 

斐濟 代表 索羅門群島代表 

吉里巴斯代表 東加代表 

馬紹爾群島 代表 吐瓦魯代表 

諾魯代表 萬那杜代表 

紐西蘭代表 西薩摩亞代表 



附件一 漁業監測及執法之旗幟與標誌 

區域性 漁業監測與執法船舶旗幟如下： 

 

  

3 

  

1 

  

    

2 

  

  

1. 淡藍色 

2. 深藍色 

3. 紅色及黃色 

在此區域從事漁業監測之船舶除須懸掛其本國旗幟外，亦須懸掛此識別旗幟。 

飛機之標誌： 

依本條約締約國間所簽訂之條約補充規定，欲從事此一任務之飛機應有清楚的合作標誌。 



附件二 身份識別証 

 
 

     
 


